社会培训评价机构技能等级认定备案表

	机构名称
	鄂尔多斯市博生职业培训学校
	负责人
	宋丽琼

	联系人
	刘丽霞
	联系电话
	15147797866

	鉴定时间
	2026.1.20
	鉴定人数
	100

	鉴定地点
	宏大国际B座5楼

	

鉴定职业
	劳动关系协调师：中级(四级)三级(高级)
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：中级(四级)三级(高级)
营养师：中级(四级)三级(高级)
电 工：  初级(五级)中级(四级)三级(高级)

	鉴定方式
	理论
	☑
	实操
	☑
	技能竞 赛
	口

	鉴定方案及公告
	(另附)

	鉴定费收取情况
	鄂尔多斯市博生职业培训学校收费标准

	监考人员
	王予彤  郝鹏程  郝红梅  杨静

	考评员
	电工：(王海静、杨育田、杨育梁)营养师：(李雪、刘丽霞、刘秀玲)

	试题管理人员
	李星

	质量督导(内部)
	宋丽琼

	证书发放人员
	李星

	


申报单位意见
	

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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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尔多斯市博生职业培训学校


博生发〔2026〕6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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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尔多斯市博生职业培训学校
关于2026年第1期1月20日职业
技能等级认定的公告

为做好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，结合我机构工作实际，现就我机构职业技 能等级认定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认定时间安排
2026年1月20日
二、认定职业及等级
劳动关系协调师： 中级(四级)三级(高级)
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：中级(四级)三级(高级)
营养师： 中级(四级) 三级(高级)
电  工： 初级(五级)中级(四级) 三级(高级) 鉴定方式
(一)理论知识考试：笔试
(二)技能操作考核：劳动关系协调师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、营养师、 电工、采用国家职业标准笔试、技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三、申报条件

详见附件一
五、资格审核
(一)如存在不符合申报条件的，取消报名资格处理。
(二)申报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1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
2、诚信承诺书
3、身份证复印件
4、毕业证复印件
5、所报等级要求的证书复印件
1.5寸白底彩照纸质版四张，同底电子版照片一份
六、收费标准
收费标准按内发改费字[2015]1552号文件参考执行，按照鄂尔多斯市博 生学校收费文件进行执行(见附件1)
单位：元/人 ·次
七、监督联系方式
鄂尔多斯市博生职业培训学校： 0477-5127127/15147797866
鄂尔多斯市就业服务中心监督电话：0477-8586883
电子邮箱：ordos.jnrc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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